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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推销扰民当休矣

对于在电话营销业务经营过程中有

令不行、有禁不止、扰乱市场秩序、影响

行业形象的保险公司，监管部门须依法

责令其停止使用电销专用产品。

李长安

近期，有个现象值得关注：有的消费者所

购车险7月底才到期，但已有多家保险公司提

前一个多月对其“电话轰炸”，有时一天能接

20多个推销电话。类似的车险电销扰民现象

并非偶然，存在已久。如何破解，值得进一步

商讨。

电话营销是保险公司普遍采用的营销方

式，对于车险这类标准化产品也是如此。在车

险的销售过程中，电话营销具有成本低、见效快

的优点，成为众多保险公司的优先销售手段。除

了争夺新客户外，险企营销人员利用大多数顾客

的消费黏性，通过电话沟通即可稳定客户续约。

2010年，12家保险公司进入电销市场，使得电话

车险成为车主投保车险的主流渠道之一。但与

此同时，也出现了电销扰民的现象。

车险电销扰民的问题，与车险产品单一性

导致行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有关。目前，在我

国车险市场上，几家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在市

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随着车险综合改革的推

进，一些中小型保险公司也挤进赛道，加剧了

行业竞争。为争夺客户资源，多家保险公司业

务员给同一客户打电话营销的现象比较普

遍。对于此类问题，相关部门已多次出台文件

加以规范。早在2012年，原保监会发布《关于

尽快遏制电销扰民有关事项的通知》，对电话

销售业务严格定义，即指保险公司通过自建或

使用合作机构的电话呼叫中心，以保险公司名

义或者合作机构名义致电客户，经客户同意后

通过电话方式介绍和销售保险产品的业务。

2019年10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银行保

险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整治工作的通

知》，提到电话营销主动呼出存在盲呼扰民问

题，或者未经客户同意即向消费者发送营销短

信，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等，要求机构自查整改，

监管部门适时开展督导和抽查。

杜绝车险电销扰民现象，需多措并举。要

增加各险企之间的差异化服务，在营销渠道上

强化互联网销售等多样化方式，适度减轻电话

营销的频次。各险企应根据规则要求完善公

司相关制度，加强对营销人员的培训，规范保

险电销业务行为，严格遵守电销行为规范。对

于在电销业务经营过程中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扰乱市场秩序、影响行业形象的保险公司，

监管部门须依法责令其停止使用电销专用

产品。

蒋理

据报道，近日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一学生家长爆料称，自

己在正常为孩子进行幼升小报名时，发现受到了城区学校的

招生入学限制，并且也不能就读私立学校。原因是他曾参与

过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并受到过刑事处罚。根据新罗区人

民政府2018年11月发布的《新罗区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综

合措施十个一律》，第一条就规定了凡是参与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的嫌疑人子女，一律在城区学校就读时予以招生入学

限制。

当地严厉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无可厚非，但是对

参与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嫌疑人子女搞“连坐”则违反义

务教育法，涉嫌对这些人员的子女进行入学歧视，给他们贴上

标签。要明确叫停这一违法做法，切实维护每个适龄学生的

平等受教育权。

龙岩市新罗区教育局招生办工作人员回应称，“并不是说

不能上学，只是报名学校受到限制，可以报名不受限的学校。

关于受限问题，教育局只是执行者，具体还是要问相关部门。”

福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工作人员表示，“因为义务教育是以

县（包括县级区市）为主管理体制，属于当地政府行为，目前已

经获知这一消息，会向领导反映。”

这些回应表明当地教育部门对义务教育法的理解和执行

存在偏差。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

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

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

学。”为此需要追问，难道当地只要给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子女

“有学可上”，不管学校距离家有多远都没有问题？地方政府

部门是用什么依据来划定受限学校范围的？这是不是把城郊

学校、乡村学校就视为“差学校”？

出台具体入学政策，必须有法律依据。地方政府没有超

越上位法法律规定，自主制定限制适龄学生入学权利相关政

策的权力。在制定入学政策时，必须进行合法性合规性审查，

对于涉嫌违规违法的入学政策，负责监督义务教育法执行的

同级人大有权叫停，并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而上级教育主

管部门也应依据义务教育法，责令当地政府纠正错误做法，并

启动问责。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要出重拳，但是，出“重拳”不

代表可以搞“连坐”。而且，这也不利于保护这些未成年人，会

给这些未成年人贴上犯罪嫌疑人子女的标签，侵犯他们的隐

私，让他们从小生活在这一阴影之下，严重的会产生心理问

题，有的甚至可能由此成为问题学生。要对未成年人进行法

治教育，就需要有依法治教的办学环境，让未成年孩子学会遵

纪守法，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也明确

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切实依法治教，才能充分

保护每个受教育者的合法权利，并构建良好的教育秩序，而这

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

孙欣祺

一栋有少许破窗的建筑，如果不加维护，那么可能

有更多人来破坏更多的窗户。犯罪心理学将这个现象

归纳为“破窗效应”。很明显，新疆独库公路就成了“破

窗”。

近日，有“中国最美公路”之称的独库公路被曝存在愈

演愈烈的垃圾乱扔现象。在停车区、休息站，甚至是自然

风景区，食品袋、塑料瓶遍地可见。对此，新疆文旅厅官方

公众号发文呼吁，请不要让独库公路变成垃圾场。

乱扔垃圾，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煞风景”。当你举起

相机，将镜头对准壮美秀丽的山脉峡谷，与景观“融为一

体”的杂物会显得极其碍眼突兀。此外，成堆的垃圾还会

带来不可逆的长期损害。塑料制品不可降解，大量堆积会

产生白色污染。如果途经的牛羊误食塑料而成批死亡，当

地的生态将进一步受到重创。因此，解决垃圾堆放问题，

不仅事关景区能否恢复原生态的美，更关乎新疆的生态环

境能否可持续发展。

要解决这个难题，首先需要新疆文旅部门拿出应对之

策。垃圾清运能力，是检验旅游产业成熟度的一个细微但

不可忽视的指标。其实，在全国其他自然景区，即便配备

充足的垃圾桶、垃圾箱，也可能因为黄金周游客数量暴增

而出现垃圾无处投放的尴尬情况。面对大客流带来的大

量废品垃圾，景区、文旅部门应具备充分的意识，并积极主

动作为，增设垃圾投放点以及投放指示牌，加派垃圾清运

人力，提高垃圾转运效率和频率，同时加大巡逻检查力度，

对违规乱扔垃圾的行为予以监督。

但独库公路不同于绝大部分自然景区，其路线漫长、

地势复杂，覆盖范围广袤，沿途涉及大大小小无数景点。

对景区而言，这些特别之处是招徕游客的加分项。但对管

理部门而言，景区的特殊性使垃圾清运等维护工作的成

本、风险相应翻倍。也正因此，要根治乱扔垃圾的顽疾，还

需追溯问题的源头——游客。

近年来，西部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成为越来越多

城市人口心驰神往的打卡圣地。但随之而来的，是不文明

行为的与日俱增。除乱扔垃圾外，人为破坏自然生态、糟

蹋文物古迹，甚至组团拦路拍照，这些行为及其造成的恶

劣影响频频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榜，受到广大网友的激烈

非议。

对此，我们有必要指出，逃离城市生活的喧嚣并不等

于解脱文明社会的约束，在旷野中寻求“放逐体验”也并不

意味着可以放飞自我、任性妄为。文明与素质始终是每个

人应当恪守的道德底线，更应是每个游客在旅途始发前应

当检查的必备品。尤其在欠缺监管的自然风景区，文明与

素质就体现在事前的周密准备和对行为的自我约束：在车

内多准备几个垃圾袋，以水杯、环保袋替代塑料瓶、塑料

袋，自驾途中不随意停靠，废品垃圾不随意丢弃。这些行

为看似微不足道，但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些陋习看似无足

轻重，但破窗效应终会将其无限放大。

独库公路之所以称为“中国最美公路”，不仅是因为沿

途自然风景令人叹为观止，更是因为这条奇迹般的公路凝

结着无数最美建设者的智慧与心血。守护这片“最美”的

净土，需要管理者的施策，更需要每个游客的自觉。

推进医养结合，是优

化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

供给的重要举措，是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增强老

年人获得感和满意度的

重要途径。最新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

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直

面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医

养结合，让老年人更有获

得感。

新华社 徐骏 作

守护“最美公路”，需要每个人的自觉
逃离城市生活的喧嚣并不等于解脱文明社会的约束，在旷野中寻求“放逐体验”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

飞自我、任性妄为。文明与素质始终是每个人应当恪守的道德底线，更应是每个游客在旅途始发前应当检

查的必备品。

限制电诈人员子女入学，如此“连坐”太荒唐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要出重拳，但是，出“重拳”不代表可以搞“连坐”，而且这也不利于保护这些未成

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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